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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整理 《唐会要》存在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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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王溥所撰 《唐会要》１００卷，是研究唐代历史不可或缺的基本典籍。惜宋刻本不存，至
清初时，“仅传抄本，脱误颇多”。① 乾隆三十八年 （１７７３）四库开馆，馆臣据征集来的 《唐会
要》抄本进行整理，形成武英殿聚珍本和四库全书本 （以下简称 “四库本”② ）两种版本，流传
至今。其中尤以殿本及此后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加工完善的江苏书局本 （以下简称 “局本”），影
响最为深远。今天为中外学人普遍使用的 《唐会要》通行本，一是１９５５年出版的中华书局本
（以下简称 “中华本”），此本系用商务印书馆 《国学基本丛书》原纸重印，源自武英殿本，并
据局本进行了一定校勘；二是１９９１年出版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和２００６年新１版两种版本
（以下简称 “上古本”），③ 该本以局本为底本，校以武英殿本、上海图书馆所藏４种 《唐会要》

抄本，以及其他唐代史籍，被认为是整理精良的本子。２０１２年，三秦出版社出版牛继清点校整
理的 《唐会要校证》（以下简称 “三秦本”），④ 同样以局本为底本，校以武英殿本、四库本及其
他古籍。这三种版本，皆属武英殿本系，以下统一称之为 “殿本”。

然而，经清人整理的 《唐会要》，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 《唐会要》的原貌？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

日本学者平冈武夫等率先指出，通行本 《唐会要》存在不少问题，东京静嘉堂文库所藏明抄本
与殿本属不同系统，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⑤ １９８４年，岛田正郎撰文介绍了台北图书馆所
藏两种 《唐会要》抄本，并以 “定格令”等条为例，详细比较了其中 “康熙旧抄本”（即浙江汪
启淑家藏本，详后。现已移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与通行本之间存在的种种差异。⑥ １９８９
年，古畑徹发表 《〈唐会要〉的诸版本》一文，对台北、东京所藏３种 《唐会要》抄本进行深入
探讨，就抄本年代、版本流传、通行本 《唐会要》补阙诸问题提出了若干重要见解。⑦ 同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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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历史研究》编辑部和福建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第十届历史学前
沿论坛的参会论文。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在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曾得到曹海花、陈伟扬、

吕博、罗亮、齐子通、李雨丰、冯涛诸位年轻学人的帮助，谨此一并致谢。
《四库全书总目》卷８１ 《唐会要·提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６９４页。
《唐会要》，四库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

该本１９９１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又于２００６年推出新１版，本文以下均引自新１版。

王溥撰，牛继清校证：《唐会要校证》，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貝塜茂樹、平岡武夫：《唐代史料の集成について》，《學術月報》第７卷第６号，１９５４年，第３７５—３７８
页；平岡武夫：《唐代の行政地理》，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１９５５年，第１９页。

島田正郎：《在台北·国立中央図書館藏鈔本·唐会要について》，滝川博士米寿記念会編：《律令制の

諸問題———滝川博士米寿記念会論集》，東京：汲古書院，１９８４年，第６６９—６８９页。

古畑徹：《〈唐會要〉の諸テキストについて》，《東方學》第７８輯，１９８９年，第８２—９５页。



国学者郑明、周殿杰亦分别撰文介绍了北京、上海所藏的几种 《唐会要》抄本。① 这些介绍与研

究，都使我们对 《唐会要》通行本与抄本之间的异同有了初步的了解与认识。进入９０年代以

后，随着文渊阁四库本的数字化与电子化，四库本 《唐会要》的原貌及其与殿本之间的差异，

已逐渐为学人所熟知。黄正建在细致比较四库本与殿本 《唐会要》卷３９ 《定格令》与 《议刑轻

重》之后，即指出四库本可能更接近 《唐会要》原貌。②

根据 《中国古籍总目》记载及上揭中日学者介绍，③ 已知国内外所藏明及清前期的 《唐会

要》抄本，达１６种之多。其中国家图书馆３种、中国科学院图书馆２种、北京大学图书馆１种、

上海图书馆４种、浙江图书馆１种、江苏镇江图书馆１种、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１种、台北图书

馆２种、日本东京静嘉堂文库１种。国家图书馆所藏３种抄本，现已全部公开上网，④ 其中编号

１０５２１为明抄本 （仅存４０卷，以下简称 “国图Ａ本”），编号０３８７３ （以下简称 “国图Ｂ本”）、

０４２１６ （以下简称 “国图Ｃ本”）为清抄本。北大图书馆所藏抄本，日本学者榎本淳一曾有过调

查与研究。⑤ 上海图书馆所藏４种抄本，分别是傅增湘旧藏本 （以下简称 “上图傅藏本”）、彭

元瑞手校本 （以下简称 “上图彭校本”）、王宗炎校本 （以下简称 “上图王校本”）、残抄本
（以下简称 “上图残抄本”）。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所藏抄本 （以下简称 “广图本”），现已影印

收入 《中国古籍珍本丛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卷》第２４—２５册。⑥ 台北图书馆所藏 “清康熙

抄本”（以下简称 “台北Ａ本”），即浙江汪启淑家藏本，现已影印收入 《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

库善本丛书》第４２０—４２１册；⑦ 另一旧抄本缺目录 （以下简称 “台北Ｂ本”），残存８６卷，当

为康熙以前抄本。⑧ 日本静嘉堂所藏抄本 （以下简称 “静嘉堂本”），平冈武夫认为是明抄本，

古畑徹则考证指出是清康熙抄本。至于中科院图书馆、浙江图书馆、镇江图书馆所藏４种抄本，

尚未见学者撰文介绍。

清四库馆臣对 《唐会要》的整理，即据当时所见抄本进行。然目前所见康熙或康熙以前的
《唐会要》抄本，既有阙卷，且文中多有残缺不全之处，清人称汪启淑家藏本 “脱误颇多”，确

属实情。那么，清人对此是如何整理的？流传至今的四库本、殿本 《唐会要》，是否皆为王溥
《唐会要》原文？清人对 《唐会要》的整理，存在哪些问题？对后世有何影响？等等，都是值得

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有鉴于此，笔者拟根据目前所掌握的１１种 《唐会要》抄本，⑨ 以之与

殿本、四库本进行详细比勘，力图揭示出清人整理 《唐会要》存在的种种问题及其对后世的影

响，以期引起学界同仁的重视与警惕，进而为今后 《唐会要》及其他古籍的整理与研究提供若

干借鉴与参考。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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榎本淳一：《北京大學図書館李氏旧蔵 〈唐会要〉の倭国·日本国条について》，《工學院大學共通課程
研究論叢》３９—２，２００２年。收入氏著： 《唐王朝と古代日本》附論二，東京：吉川弘文館，２００８年，

第１８５—１９６页。
《中国古籍珍本丛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卷》，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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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国图ＡＢＣ本、上图藏４种抄本、广图本、台北ＡＢ本、静嘉堂本，共１１种。



一、补撰与补阙

（一）补撰

所谓 “补撰”，是指原抄本大面积乃至成卷残缺脱漏，整理者据其他史料补录。如上文所

言，《唐会要》一书仅以抄本传世，故脱误颇多。明末清初大儒朱彝尊即曾指出：

今雕本罕有，予购之四十年，近始借抄常熟钱氏写本。惜乎第七卷至第九卷失去，杂

以他书，第十卷亦有错杂文字。九十二卷缺第二翻，以后九十三、九十四二卷全阙。安得

收藏家有善本借抄成完书？姑识此以俟。①

今存 《唐会要》诸抄本中，卷７—１０四卷文字，据陈尚君考证，实乃后人据 《白虎通义》、 《马

氏南唐书》、《唐文粹》、《翰苑集》等书所补。② 经清四库馆臣整理的四库本和殿本，则改以 “补

亡四卷”取代上述文字。而此 “补亡四卷”，乃沈叔埏据秦蕙田 《五礼通考》所补。③ 全书百卷

中，除此４卷标明据他书补撰外，其余皆无。古畑徹根据静嘉堂本与台北Ａ、Ｂ本残阙情况，率

先指出，殿本卷９２、９３乃四库馆臣据 《册府元龟》（以下简称 《册府》）等书增补，卷９４则据

四库本卷９３、９４增补而成。④ 黄丽婧、吴玉贵则进一步确认，殿本卷９４、四库本卷９３—９４乃

后人据朱熹 《资治通鉴纲目》补撰。⑤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国图Ｂ本卷９４记北突厥、西突厥等

事，与殿本在文字、条目顺序上略有差异，而与四库本卷９３、９４完全相同，可知国图Ｂ本与四

库本当属同一系统的抄本。不仅如此，国图Ｂ本卷９４还见 “玄”、“弘”、“暦”诸字，既不避乾

隆讳，也不避康熙讳，说明此卷早在康熙之前即已被补撰。补撰者系清人抑或明人，尚待进一

步求证，然并非四库馆臣所为，则是可以肯定的。

此外，古畑徹还注意到，殿本卷４９ 《僧道立位》后的 《燃灯》、 《病坊》、 《僧籍》、 《大秦

寺》、《摩尼寺》等五道类目记事，均不见于四库本、台北ＡＢ本和静嘉堂本，他认为这些内容是

殿本所据底本原有的，并推测当时存有某种 《唐会要》刻本之节本，此节本被当作了殿本的底

本。⑥ 遗憾的是，他的观点并无任何证据，而上引 《四库全书总目》“今仅传钞本”，又表明当时

四库馆臣所见 《唐会要》皆为抄本。因此，殿本卷４９ 《燃灯》等五道记事，是否为 《唐会要》

原文，就值得再考虑了。

除核查上揭１１种抄本外，笔者还在朋友帮助下，调查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与浙江图书馆所

藏的３种抄本，最终确认１４种 《唐会要》抄本皆阙 《燃灯》等五道记事。而殿本所记，每道多

者３条，少者２条，内容较简略，这与其他诸卷记事明显有异；另外，除 《摩尼寺》第２条有
“庚子”纪日外，其余诸条皆无具体时日，也与其他诸卷体例不合。更重要的是， 《燃灯》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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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子目记事，俱见于 《册府》、《文苑英华》 （以下简称 《英华》）、新旧 《唐书》等书，其为四

库馆臣所补撰，是可以考定的。兹举 《燃灯》为例，以证明之。

殿本 《燃灯》总存３条记事，第１条文字稍长，兹引录如下：

先天二年二月，胡僧婆陀请夜开城门，燃灯百千炬，三日三夜，皇帝御延喜门，观灯

纵乐，凡三日夜。左拾遗严挺之上疏曰： “窃惟陛下孜孜庶政，业业万几，盖以天下为心，

深戒安危之理。奈何亲御城门，以观大酺，累日兼夜，臣愚窃所未喻。且臣卜其昼，未卜

其夜。史册攸传，君举必书，帝王重慎。今乃暴衣冠于上路，罗伎乐于中宵，陛下反朴复

古，宵衣旰食，不矜细行，恐非圣德所宜。臣以为不可一也。谁何警夜，伐鼓通晨，以备

非常，古之善教。今陛下不深惟戒慎，轻违动息，重门弛禁，巨猾多徒。倘有跃马奔车，

厉声骇叫，一尘清览，有轸宸衷。臣以为不可二也。陛下北宫多暇，西牖暂陟。青春日长，

已积埃尘之弊；紫微漏永，重穷歌舞之乐。倘有司跛倚，下人饥倦，以陛下近犹不恤，圣

情攸关，岂不凛然祗畏。臣以为不可三也。伏望昼尽欢娱，暮令休息。务斯兼夜，恐无益

于圣朝，惟陛下裁择。”①

按上半段 “左拾遗严挺之上疏曰”以前文字，又见于 《旧唐书·睿宗纪》：“（先天二年）二月丙

申，改隆州为阆州，始州为剑州。分冀州置深州。初，有胡僧婆陀请夜开城门，然灯百千炬，

三日三夜，皇帝御延喜门，观灯纵乐，凡三日夜。左拾遗严挺之上疏谏之，乃止。”② 稍加比较

即可发现，殿本 “燃灯百千炬”、“凡三日夜”等语，仅见于旧纪，而 《旧唐书》卷９９ 《严挺之

传》、《太平御览》 （以下简称 《御览》）卷８７０引 《唐书》及 《册府》卷１０１ 《帝王部·纳谏》

皆作 “燃百千灯”、“凡经四日”，③ 殿本与旧纪之密切关系于此可见。不仅如此，上文下半段记

左拾遗严挺之疏文，虽同见于 《旧唐书》卷９９ 《严挺之传》、 《册府》卷５４５ 《谏诤部·直谏》、

《英华》卷６２０ 《谏安福门酺乐表》等，④ 然与 《英华》关系更为密切，如殿本 “厉声骇叫”，

《英华》同，《旧唐书》、《册府》皆作 “流言骇叫”；殿本 “有軫宸衷”，《英华》同，《旧唐书》、

《册府》皆作 “有累宸衷”；等等。

按殿本 《唐会要》此条记事，又略见于同书卷３４ 《论乐》、卷５６ 《左右补阙拾遗》，然内容

并不相同：

（先天）二年正月，胡僧婆陀请夜开门燃百千灯。其夜，太上皇御安福楼门观乐，凡四

日方罢。是月，又追作先天元年大酺，太上皇御诸楼观之，以夜继晷，尽月不息。左拾遗

严挺之疏谏，乃止。（卷３４ 《论乐》）⑤

先天元年正月，大酺，睿宗御安福门，观百司酺宴，经月不息。右拾遗严挺之上疏曰：

（中略）从之。（卷５６ 《左右补阙拾遗》）⑥

经核查，上揭两条引文俱见于四库本与诸抄本，⑦ 其为王溥 《唐会要》原文无疑。参据其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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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会要》，中华本，第６８２页；上古本，第１００９—１０１０页；三秦本，第７３３—７３４页。
《旧唐书》卷７ 《睿宗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１６１页。
《旧唐书》，第３１０３页；《御览》，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第３８５５页； 《册府》，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６０年，第１２０８—１２０９页。
《旧唐书》，第３１０３—３１０４页； 《册府》，第６５４５—６５４６页； 《英华》，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６年，第

３２１５页。
《唐会要》，中华本，第６２７页；上古本，第７３２页；三秦本，第５４０页。
《唐会要》，中华本，第９７１页；上古本，第１１３８—１１３９页；三秦本，第８２７页。

国图Ａ本与台北Ｂ本卷５６皆残阙不存，国图Ｂ本卷５６则存在错简，故未见相关记载。



料，卷５６ “先天元年”当为 “先天二年”之讹，“右拾遗”则为 “左拾遗”之误。比较其与前揭
《燃灯》第１条，即可发现，二者无论在时间、地点还是事件的叙述上，均存在明显差异。时间
上，一为 “二月”，一为 “正月”；地点上，一为 “延喜门”，一为 “安福门”；事件上，一为
“观灯纵乐，凡三日夜”，一为 “观百司酺宴，经月不息”。同为一书，同记一事，为何会出现如
此差异？如果结合诸抄本 《燃灯》等阙失不存，而殿本 《燃灯》又与 《旧唐书·睿宗纪》、 《英
华》文字高度一致诸情况，则不难推知，殿本 《燃灯》第一条记事，明显是据 《旧唐书·睿宗
纪》和 《英华》补撰而成。

殿本整理者的这一补撰，导致新的 “史实”产生：先天二年 （７１３）二月，睿宗御延喜门观
灯纵乐，历三日夜，左拾遗严挺之上疏劝谏云云。究其原因，乃补撰者忽略了旧纪中 “初”字
的记载。所谓 “初，有胡僧婆陀请夜开城门”，表明此事发生于 “改隆州为阆州”的二月丙申
（本月甲午朔，丙申为三日）之前，《旧唐书》卷９９ 《严挺之传》、《册府》卷１０１ 《帝王部·纳
谏》、《御览》卷８７０引 《唐书》皆明确记载为 “先天二年正月望 （日）”，正可相互印证。参据
诸书记载可知，正月望日，睿宗御延喜门观乐， “凡经四日”。但严挺之上疏劝谏，原因却是其
后 “又追作先天元年大酺，睿宗御安福门楼，观百司酺宴，以夜继昼，经月余日”，睿宗从谏而
止。换言之，睿宗此次驾临的是安福门，而非延喜门，故 《英华》卷６２０题作 《谏安福门酺乐
表》。《旧唐书·睿宗纪》把两件事混在一起叙述，导致史实出现混乱，以致后来 《新唐书·睿
宗纪》、《资治通鉴》卷２１０等，皆把此事笼统系之于 “二月”。① 其实，从时间前后关系看，先
天二年正月，因追作先天元年大酺，睿宗御安福门观百司酺宴，时间长达月余。故严挺之上疏
劝谏，已是二月之事。如果把所有史实都系于二月，则显然存有疑问。总之，殿本整理者的这
一补撰，导致时间、地点、事件严重错位，新的 “史实”由此产生，此不可不辨！

至于殿本 《燃灯》第２、３条，以及其后 《病坊》诸条，亦是四库馆臣据新旧 《唐书》等史
籍补撰。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展开论证。

（二）补阙

所谓 “补阙”，指抄本存有文字脱漏，整理者对之进行填补。现存 《唐会要》诸抄本，普遍
存在或多或少的文字脱漏现象。除国图Ｃ本存在后人朱笔填补现象外，其余诸抄本多用空格表
示残阙字数。四库本 《唐会要》虽同属四库馆臣整理，然与殿本不同的是，书中多处小字标记
“阙”、“缺”、“原阙”、“原缺”等字样，表明馆臣并未对所有脱漏之处进行填补，整理工作相对
严谨。而殿本除卷３ 《内职》末小字标注 “此条原本有阙”六字外，② 其余完整无缺。问题是，

有些原本脱漏之处，四库馆臣并未逐一填补，又未像四库本那样标注 “阙”、 “缺”字样，故刊
刻印行后，有些记载前后无法衔接。如殿本卷４２ 《历》记贞观十八年 （６４４）太史丞李淳风与司
历使士通上言：“今依仁均造法，一十九年九月后，四月频大，即仁均之术，于古法有违。”③ 文
意似乎并无问题，然除上图王校本外，其余诸抄本 “一十九年”后皆空阙八字格，四库本在其
后补 “为一章，以定朔望之期，然次年”十二字，④ 不知所据为何。然经此一补，文意与殿本已
有较大差异，新的 “史实”由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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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原据底本脱漏之处，殿本与四库本填补也不尽相同。如卷３９ 《议刑轻重》会昌三年
（８４３）十二月条，“刑部郎中”后，国图ＡＢＣ本、① 上图傅藏本、彭校本、王校本、② 广图本、

台北ＡＢ本、静嘉堂本皆空阙二字，四库本与殿本则对此进行了不同的增补：
（会昌）三年十二月……刑部大理等议曰 （后略）。（四库本）③

（会昌）三年十二月……刑部郎中陈商议曰 （后略）。（殿本）④

殿本补 “陈商”二字，既与抄本阙漏情况一致，也与其他史籍记载颇相吻合。⑤ 而四库本 “刑
部”后无 “郎中”二字，所补为 “大理等”，其所据底本原阙如何，并不清楚，但这一记载与殿
本和诸抄本皆不合，导致相关史实也大不相同。

又如卷３９ 《定格令》贞观十一年正月十四日条，诸抄本 “减”下皆空阙二字，四库本与殿
本所补如下：

贞观十一年……分为十二卷，减死罪入徒者七十一条。（四库本）⑥

贞观十一年……分为十二卷，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殿本）⑦

四库本补 “死罪”二字，虽不知所据为何，然与抄本残阙情况颇相契合。而殿本补 “大辟者九
十二条”、“流”等八字，实乃据 《旧唐书》卷５０ 《刑法志》：“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
七十一条。”然佚一 “减”字。⑧ 并非如上引古畑徹文中所言据 《新唐书》卷５６ 《刑法志》所
补。⑨ 按 《通典》卷１６５ 《刑三·刑制下》载：“减大辟入流者九十二条，减入徒者七十一条。”瑏瑠

《文献通考》卷１６６、卷１６８无 “者”字，余同 《通典》。瑏瑡 又 《唐六典》卷６ 《尚书刑部》载，

贞观初，太宗令长孙无忌等厘正律令，“凡为五百条，减 《开皇律》大辟入流者九十三条，比古
死刑，殆除其半”。瑏瑢 则 《旧唐书·刑法志》“减大辟”后当脱 “入流”二字。至于 《通典》、《通
考》所记 “减入徒者七十一条”，其义是明确的，即减大辟入徒７１条，而非新旧 《唐书》所云
“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再结合诸抄本残阙情况看，四库本整理者补 “死罪”二字，其理解应
当是准确的。总之，殿本据 《旧唐书·刑法志》补入 “大辟者九十二条”、 “流”等八字，既不
符合抄本残阙情况，也因此增添了史实混乱，此不可不察。

又如，国图 Ａ 本卷２０ 《亲谒陵》永徽六年 （６５５）正月一日条，小注 “大长宫 （应为
‘公’）主以下及赵匕 （？）二国太妃等”，其余诸抄本皆作 “大长公主以及 （阙一字）赵 （阙一
字）二国太妃 （阙一字）”，四库本与殿本分别改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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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图Ｃ本有后人朱笔补 “等”字。

上图王校本朱笔补 “陈商”二字，当据殿本而来。
《唐会要》，四库本，第５３１页。
《唐会要》，中华本，第７１５页；上古本，第８３５页；三秦本，第６１２页。
《册府》卷６１６ 《刑法部·议谳》载：“陈商，武宗会昌中为刑部郎中。敕以刘从谏妻裴氏合诛与不诛，

商议曰 （后略）。”（第７４０９页）
《唐会要》，四库本，第５２０页。
《唐会要》，中华本，第７０１页；上古本，第８１９页；三秦本，第６０１页。按上古本 “大辟”前补一
“减”字，校勘记称：“原脱 ‘减’字，据丙钞、《旧唐书》卷５０ 《刑法志》补。”（第８３６页）
《旧唐书》，第２１３８页。
《新唐书》卷５６ 《刑法志》载：“玄龄等遂与法司增损隋律，降大辟为流者九十二，流为徙者七十一，

以为律。”（第１４１０页）
《通典》，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４２４３页。
《文献通考》（以下简称 《通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４３７、１４５９页。
《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１８３页。



其从圣宫妃嫔，大长公主以及秦、赵二国太妃，皆先于神座左右侍列，如平生。（四库本）①

其崇圣宫妃嫔，大长公主以下，及越、赵、纪三国太妃等，先于神座左右侍列，如平

生。（殿本）②

无论 “秦、赵二国太妃”，抑或 “越、赵、纪三国太妃”，皆不见于其他文献记载，而 《册府》

卷２７、卷３０皆作 “越、赵二国太妃”。③按 《唐会要》卷２１ 《陪陵名位》记昭陵陪葬名氏，有越

国太妃燕氏、赵国太妃杨氏、纪国太妃韦氏，④ 并无 “秦国太妃”之号，四库本所补明显有误。

而殿本增补纪国太妃，并改 “二”为 “三”，与 《册府》和诸抄本也不合，恐怕乃整理者有意增

改。不管如何，四库本与殿本的这一改补，导致了相关史实出现混乱。

再如殿本卷３ 《皇后》载： “穆宗皇后韦氏。会昌时，追册为皇太后，谥曰宣懿，武宗母

也。”⑤ 除国图Ａ本外，四库本与诸抄本皆仅存 “武宗母也”四字，且接抄于上条 “皇后萧氏”

后，中间明显存有脱误。据 《新唐书·后妃传下》载：“穆宗宣懿皇后韦氏，失其先世。穆宗为

太子，后得侍，生武宗。长庆时，册为妃。武宗立，妃已亡，追册为皇太后，上尊谥。”⑥ 殿本

当据此增补。然国图Ａ本载有此段原文：“皇后韦氏。开成五年二月追尊谥曰宣懿皇太后。五月

二十五日忌。武宗母也。”与殿本所记完全不同。很显然， “会昌时”三字，乃殿本整理者据己

意补加，并非史实。

二、删改与增补

（一）删改

所谓 “删改”，指整理者对所据底本进行删节改动。就清人整理的 《唐会要》而言，四库本

对原本改动不大，殿本则增删改动幅度颇大。具体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１．时间更改。殿本卷２４ 《二王三恪》：“永淳元年十一月一日，制以周、汉之后为二王，仍

封舜、禹、成汤之裔为三恪。至神龙元年五月十日，制：‘宜依旧以周、隋为二王后。’”⑦ 牛继

清据 《新唐书》、《册府》相关记载，怀疑 “永淳”为 “永昌”之讹。⑧ 其实，除国图Ａ本、上

图残抄本阙失外，四库本与其他诸抄本皆作 “永昌”，不知殿本何以改为 “永淳”？

又殿本卷７０ 《州县分望道》“陇右道”条：“新升都督府：沙州，永徽二年五月升。”⑨

池田温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他推测 “永徽”当是 “永泰”之误。瑏瑠 按四库本即作 “永泰

二年”，瑏瑡 且诸抄本所记皆为 “永泰”，未有一例 “永徽”者。殿本为何如此删改？原因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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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卷７７ 《后妃传下》，第３５０７页。
《唐会要》，中华本，第４６２页；上古本，第５３９页；三秦本，第３９９页。
《唐会要》，三秦本，第３９９页注释１。
《唐会要》，中华本，第１２３８页；上古本，第１４６５页；三秦本，第１０５６页。

池田温：《沙州図経略考》，榎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編纂委員會編：《榎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

東京：山川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第３１—１０２页。
《唐会要》，四库本，第５５页。



然这一删改，把唐代沙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提前了百余年，新的 “史实”由此产生，严重影响

了今人的研究，其害不可谓不深！①

２．地名更改。殿本卷２８ 《祥瑞上》：“（武德）七年闰七月十三日，长安古城见渠水生盐，

色红白而味甘，状如方印。”② 按 “见”，四库本与诸抄本皆作 “监”，而 《玉海》卷１９６、卷２００
引 《会要》俱作 “盐”，③ 又 《御览》卷８６５引 《唐书》此句作 “长安古城盐渠水生盐”。④ 可见
“盐渠”乃渠名，“监”为 “盐”之形讹。殿本整理者不加审察，擅改 “监”为 “见”，导致史实

完全改变。

又殿本卷２３ 《讳》：“永贞元年十二月，改淳州为睦州，还淳县为清溪县，横州淳风县为从化

县，淳于姓改为于，以音与宪宗名同也。”⑤ 按永贞元年改淳州为睦州，除 《册府》卷３《帝王部·

名讳》外，⑥ 不见其他史籍记载。查四库本与诸抄本，皆作 “改淳州为蛮 （峦）州，睦州还淳县

为清溪县”，此事又见于 《旧唐书》卷１４ 《宪宗纪上》。⑦ 显然， 《册府》 “睦州”前脱 “峦州”

二字，殿本当据 《册府》删除原底本之 “蛮 （峦）州”。这一删改，使相关史实越加混乱。

３．人名更改。殿本卷１４ 《献俘》载：“贞观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张宝相俘颉利可汗，献俘

于太庙。”⑧ 查四库本与诸抄本，所记皆为 “李靖 （按：台北 Ａ 本误为 “請”，广图本误为
“清”）俘颉利可汗，献捷于太庙”，且 《玉海》卷１９４引 《会要》亦同。⑨ 故可断定，《唐会要》

原本作 “李靖”，而非 “张宝相”。殿本整理者之所以改为 “张宝相”，或与所据底本 （台北 Ａ
本）误抄 “李靖”为 “李請”有关，因为唐代并无 “李請”其人，且张宝相确为生俘颉利的唐

军将领。但这一更改，已非 《唐会要》原貌。

又殿本卷２３ 《缘祀裁制》贞元十五年 （７９９）条：

旧仪注，无日食废祭之文。元年建丑月……是月，司天台预奏其日太阳亏，时礼仪使于休

烈奏曰：“……汉初平四年正月，当祭南郊，日食，又行冠礼。博士殷盈孙与八座议……”瑏瑠

牛继清指出，此段文字前后次序不衔接，疑有脱漏。瑏瑡 其实原文未有脱漏，问题出在 “殷盈孙”

一名。按 “博士殷盈孙与八座议”一语，四库本作 “博士臣与八座议”，然诸抄本皆作 “博士孙与

八座议”。据 《南齐书·礼志上》： “又初平四年，士孙瑞议以日蚀废冠而不废郊，朝议从之。”瑏瑢

《通典·军礼三》载有士孙瑞之议，然 “士”上衍 “博”，点校者据严可均 “校者误加博字耳”删。瑏瑣

可知 《唐会要》诸抄本中，与八座议的是士孙瑞，“士”上 “博”字当为后人所误加。殿本整理者

不查，乃随意把唐末 “殷盈孙”补加于此，致使前后叙事无法衔接，史实因此出现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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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参见刘安志：《唐代沙州升为都督府时间考定———以 〈唐会要〉版本考察为中心》，《史学集刊》２０１７年
第４期。
《唐会要》，中华本，第５３１页；上古本，第６１８页；三秦本，第４５８页。
《玉海》（合璧本），京都：中文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第３７０９、３７７３页。
《御览》，第３８３９页。
《唐会要》，中华本，第４５２页；上古本，第５２８页；三秦本，第３９０页。
《册府》，第３７页。
《旧唐书》，第４１３页。
《唐会要》，中华本，第３２０页；上古本，第３７１页；三秦本，第２７３页。
《玉海》（合璧本），第３６６２页。
《唐会要》，中华本，第４４０—４４１页；上古本，第５１４页；三秦本，第３８０页。
《唐会要》，三秦本，第３８０页注释③。
《南齐书》卷９ 《礼志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２年，第１３６页。
《通典》卷７８ 《军礼三》，第２１１５—２１１６页，校勘记见第２１２６页。



４．史实删改。殿本卷７０ 《州县分望道》载： “都护府有六 （单于、安西、安北、安南、安
东、北庭为大都护）。”① 若据此，则唐代单于、安西、安北、安南、安东、北庭皆为大都护府

了。然而，这并非事实。按国图Ａ本 （明抄本）云：“都五 （护）府有六 （单于、安西、安北为
大都护；安南、安东、北庭为中都护）。”明确把唐代六都护分为 “大”、 “中”两个等级。其余

诸抄本则记为： “都护府有六 （单于、安西、安北为大都护；安南、安东、北庭为大都护）。”②

虽然后一 “大”字存有疑问，但把唐代都护府区分为两个不同等级，至为明显。不仅如此，国
图Ａ本 （明抄本）的这一记载，与宋人王应麟 《玉海》、《通鉴地理通释》所引 《会要》完全一

致，③ 足证 《唐会要》原本如此。明抄本传写无误，然其后的清抄本则讹 “中”为 “大”了。殿

本整理者不加细查，见所据底本前后皆为 “大”字，误以为六都护等级皆为大都护府，遂删除
中间 “为大都护”四字，致使唐代单于、安西、安北、安南、安东、北庭皆为大都护府了，新

的 “史实”由此产生，影响及于后世。今人编纂的各类辞典，如 《汉语大词典》 “都护”条：

“唐置安东、安西、安南、安北、单于、北庭六大都护，权任与汉同，且为实职。”④ 又邱树森主
编 《中国历代职官辞典》 “都护”条： “唐代自太宗至武则天时，先后设置安西、单于、安北、

安东、安南、北庭六个大都护府，每府设大都护、副大都护 （或副都护）各一人，秩为从二品、

正三品。”⑤ 又沈起炜、徐光烈主编 《中国历代职官辞典》“都护”条：“唐前期先后置安东、安

西、安南、安北、单于、北庭六大都护府，各置大都护、副大都护，与副都护，掌所辖地区行

政、军事与各族事务。”⑥ 这些有关唐代 “六大都护”的认定和解释，明显依据殿本 《唐会要》

而来，足见其对后世影响颇大。

又殿本卷６ 《公主》记唐代宗有 “十八女”。⑦ 岑仲勉先生早年即考证指出，另有尚田华的

永乐公主为 《会要》等所漏载，且 《册府》卷３００记有尚张昭的代宗女宁晋公主，亦不见他书
记载， “代宗或不止十八女也”。⑧ 今查四库本及诸抄本，皆作 “代宗二十女”，多出 “上霄
（赠）”、“永乐 （尚田华）”二女。宁晋与上霄之关系，尚待考证，但殿本整理者擅自删改原据

底本，导致新的 “史实”出现，殊不可取。

（二）增补

所谓 “增补”，涉及两个层面：一是整理者对原书进行类目和条文内容的增补，二是对原书

内容进行改补。殿本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比较突出。

殿本卷９６记有 《靺鞨》、《渤海》两目，然四库本与诸抄本的目录、类目中仅有 《靺鞨》。⑨

古畑徹考证指出，殿本 《渤海》乃整理者新补， 《唐会要》原书并无此目。殿本整理者把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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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唐会要》，中华本，第１２３３页；上古本，第１４５９页；三秦本，第１０５２页。
《唐会要》，四库本，第４９页。
《玉海》（合璧本）卷１８ 《地理》：“《会要》：凡羁縻之州八百，都护府有六：单于、安西、安北为大都
护，安南、安东、北庭为中都护。”（第３８８页）又见王应麟撰，张保见校注 《通鉴地理通释校注》卷３
《历代州域总叙下》：“《会要》：都护府有六：单于、安西、安北为大都护，安南、安东、北庭为中都
护。”（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９３页）
《汉语大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６１８８页。

邱树森主编：《中国历代职官辞典》，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５２７页。

沈起炜、徐光烈主编：《中国历代职官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２８１页。
《唐会要》，中华本，第６５页；上古本，第７５页；三秦本，第５７页。

岑仲勉：《唐史馀渖》，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１１７—１１８页。

国图Ａ本目录和内容皆阙，四库本、台北Ｂ本阙目录，然该卷子目和内容尚存。



《靺鞨》拆分为 《靺鞨》、《渤海》两条，并据他书在 《渤海》中增补了 “先天中，封渤海郡王”

之类的文字。①

此外，殿本还对原抄本进行增补和更改，如有关唐代宰相人数的记载，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唐会要》卷１ 《帝号上》、卷２ 《帝号下》、卷３ 《皇后》，分别记录了有唐一代的宰相名数。而
殿本、四库本、诸抄本实际存在三种不同的记载，兹列表分析如下。

唐代宰相人数统计表

朝代／版本 殿本 四库本 抄本

唐高祖 １６　 １６　 １６
唐太宗 ２９　 ２５　 ２５
唐高宗 ４７　 ４７　 ４７
武则天 ７８　 ７４　 ７４
唐中宗 ３８　 ３８　 ３０
唐睿宗 ２５　 ２５　 ２５
唐玄宗 ３４　 ３４　 ３４
唐肃宗 １６　 １６　 １６
唐代宗 １２　 ６　 １２
唐德宗 ３５　 ３０　 ３５
唐顺宗 ７　 ７　 ７
唐宪宗 ２９　 ２１　 ２６
唐穆宗 １４　 １４　 １４
唐敬宗 ７　 ７　 ７
唐文宗 ２４　 ２３　 ２４
唐武宗 １５　 １５　 １５
唐宣宗 ２３　 ２３　 ２３
唐懿宗 ２１　 ２１　 ２１
唐僖宗 ２３　 ２３　 ２３
唐昭宗 ２５　 ２５　 ２５
唐哀帝 ６　 ６　 ６
合　计 ５２４　 ４９６　 ５０５

需要指出的是， 《唐会要》诸抄本亦有些许差异。如中宗朝宰相，国图 Ａ本作 “三十人”，

其余诸抄本皆作 “三十八人”，但从安国相王到郑愔实际只有３０人，“八”与 “人”形近，当为
衍字。又如玄宗朝宰相，国图Ａ本作 “二十四人”，然其余诸抄本皆作 “三十四人”，实际人数
也是３４，国图Ａ本 “二”为 “三”之误。再如僖宗朝宰相，国图ＡＢ本、上图彭校本与王校本、

台北ＡＢ本、静嘉堂本皆作 “三十三人”，国图Ｃ本作 “十九人”，广图本作 “二十三人”。经核
查，实为２３人，诸抄本 “三十三人”当为 “二十三人”之误，国图Ｃ本则有脱漏，故后人朱笔
补有韦保衡等人名。

如上表统计，有唐一代宰相人数，殿本为５２４人，四库本作４９６人，而诸抄本则为５０５人，所
记各有不同。那么，哪一种记载更符合 《唐会要》原貌呢？南宋王应麟 《玉海》卷１２０ 《官制·

唐宰相》所引 《唐会要》，有如下一段记载：
《会要》：高祖宰相十六人，太宗二十五人，高宗四十七人，武后七十四人，中宗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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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古畑徹：《〈唐会要〉の靺鞨·渤海の項目について》，《朝鮮文化研究》第８號，２００１年，第１—２５页。



人，睿宗二十五人，玄宗三十四人，肃宗十六人，代宗十二人，德宗三十五人，顺宗七人，

宪宗二十六人，穆宗十四人，敬宗七人，文宗二十四人，武宗十五人，宣宗二十三人，懿
宗二十一人，僖宗二十三人，昭宗二十五人，哀帝六人。①

总数相加，实为５０５人，正与诸抄本所记相合，说明王溥 《唐会要》原本所记为５０５人。而殿本
比原本多出１９人，四库本比原本少了９人。具体而言，殿本于太宗朝增补杨恭仁、许敬宗、高
季辅、张行成４人，则天朝增补郭正一、姚元崇、袁恕己、敬晖４人，中宗朝增补刘景先、岑长
倩、郭待举、韦弘敏、张锡、裴谈、岑义、张嘉福８人，宪宗朝增补萧俛、段文昌、崔植３
人，② 总１９人。四库本整理者则对原本进行删减，其原因在于所据底本出现脱漏。如代宗朝宰
相１２人，然所列仅雍王适等６人，整理者遂改 “十二”为 “六”；又如德宗朝宰相３５人，所列
仅３０人，整理者改 “三十五”为 “三十”；再如宪宗朝宰相２６人，所列只２１人，整理者改 “二
十六”为 “二十一”；文宗朝宰相２４人，所列仅２３人，整理者遂改 “二十四”为 “二十三”，导
致总数少了１７人。然中宗朝宰相又同殿本误增作 “三十八人”（原本作 “三十人”），故实际少
了９人。不管是增补还是删减，都已非 《唐会要》原貌，不能作为研究唐代宰相制度及相关问
题的准确史料了。

三、结　　语

清人整理的两种 《唐会要》，尤以殿本对后世影响极大。然如上文所论，殿本不少内容经过
了四库馆臣的增删改补，已非 《唐会要》原貌，今人用之，当慎之又慎，切不可笼而统之视为
真实可信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当然，四库馆臣对 《唐会要》的加工整理，是为了完成清廷钦定
的任务，但馆臣的学识、水平、素养以及工作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理质量的高低。面对
“脱误颇多”的 《唐会要》抄本，馆臣只能想办法利用其他史料予以加工完善，但对相关记载进
行增删改补，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反映了整个整理工作的粗疏与率意。因为经四库馆臣增
删改补后的文字，均在客观上新建了不少 “史实”，不仅导致相关记载出现混乱，也给今人研究
造成极大困扰。如改唐代沙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 “永泰二年”为 “永徽二年”，删除原抄本 “为
大都护”四字，导致唐代存在 “六大都护府”之说，增补唐代宰相名数等，皆为显例。因此，

对殿本 《唐会要》存在的诸问题，我们有必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尽可能避免出现 “日用而不知”

的状况。相较而言，四库本虽然也有适度增删改补，但问题不如殿本严重，在一定程度仍保留
所据底本的原貌。

类似清人整理 《唐会要》存在的增删改补诸问题，在其他历史文献中是否同样存在，限于
学力，尚不得而知。不过，这一案例或可昭示我们，历史文献的正本清源工作，依然是当下史
学工作者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之一。

〔作者刘安志，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教授。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责任编辑：路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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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玉海》（合璧本），第２２９２页。

按 《新唐书》卷８ 《穆宗本纪》明确记载，萧俛、段文昌、崔植３人拜相于穆宗即位后，并非宪宗朝宰
相。（第２２１—２２２页）


